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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标办法 

1、开标 

1）开标地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 2 号楼 2 层会议室 

2）开标时间：2013 年 8 月 8 日 上午 9：00 

3）开标：由招标工作组依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启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

整理并记录投标文件的主要内容，并在开标记录上签字认定。 

2、评标 

概述 

1）.为保证地铁通信系统电源设备采购项目评标工作顺利进行，依据“公平、公正、科

学和择优”的原则，特制定本评标办法。 

2）.本评标办法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

定》(2001 年七部委 12 号令)等有关规定为基础制定的。 

3）.本评标办法的解释权归招标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 

评标原则 

以招标文件为依据，对所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以“综合打分法”方式从

商务、技术、服务和价格四方面进行打分，按综合得分高低推荐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中提供的投标文件格式填写或撰写其投标文件，并完成招标文件

要求的其他表格及资料。投标人不得短交或留空任何招标文件要求填写的表格或提交的资料，

否则有可能导致废标。 

废标条件 

1） 投标人未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

系的； 

2） 对于非投标人生产的货物，投标人未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所供货物的授权函的； 

3） 投标人未响应招标文件技术指标要求的； 

4） 投标人未完整提供招标文件要求所需资料并且短缺重要资料的； 

5） 投标人未按照招标人要求出席开标的。 

评标组织机构 

1）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招标管理办公室负责本次招标工作。 

2）.评标委员会成员由招标人代表和有关经济、技术专家构成，负责完成评审的工作。

评标委员会由五人或以上的单数构成，其中技术、经济专家人数不得少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技术、经济专家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专家库中产生。 

评标办法说明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价法，评标委员会应按投标人商务部分、质保期及售后服务部分、

技术部分和报价部分进行综合评审打分。其中投标文件商务部分得分为 20，质保期及售后

服务部分得分为 10，技术部分得分为 40，报价部分得分为 30。 

指标的名称见下表： 

序号 评价指标名称 满分分值 

A 商务评审得分 20 

B 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评审得分 10 

C 技术评审得分 40 

D 价格评审得分 30 

综合评分 100 

 


